
农药管理 -  

第一篇：农药管理 

    农药管理  

    (发布日期：2021-12-9 0:59:24) 浏览人数： 408  

    72.《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农药的监督管理由哪个部门主管？  

    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药监督管理工

作。  

    73.《四川省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哪些单位可以经营农药？  

    （1）供销社农业生产资料经营单位；（2）植物保护站；（3）土壤

肥料站；（4）农业、林业技术推广机构；（5）森林病虫防治机构；（6）

农药生产企业；（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单位。上述单位设立的农药经

营网点。  

    74.经营农药是否申领农药经营许可证？由哪个部门核发？  

    是，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75.农药“三证”是什么？  

    农药三证指：农药登记证、准产证（号）、产品标准证（号）。除

进口农药只有登记证外，农药三证必须齐全。  

    76.经营哪些农药是违法行为？  

    经营“三证”不全的农药；未经登记含有农药的化肥；国家明令

禁止使用的农药；假冒伪劣农药；包装上无标签，标签内容不全又无

说明书或标签残缺不清的；超过保质期的报废农药；省农业厅明文禁



止使用的农药，短斤少量农药。  

    77.对违法经营农药最高可处多少罚金？  

    10 万元。  

    78.发现假冒伪劣农药应及时向哪些部门举报？  

    当地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技术监督局、工商局。  

    79.农药经营单位或经营网点的营业人员，应当向农药使用者说明

哪些事项？  

    应当向农药使用者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

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不得误导农药使用者扩大农药的适用范围。  

    80.禁止经营哪些农药？  

    （一）包装上无标签的、标签内不齐全又无说明书作补充的或者

标签残缺不清的；  

    （二）超过质量保证期限报废的；  

    （三）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明文规定禁止经营、使用的。  

    81.农药经营单位或网点进药时，应当向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验证

哪些证件后方可进货？  

    应当向生产企业或供货单位索取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或生

产批准文件）复印件，与农药产品标签标明的内容核对无误，并经查

验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后，方可进货。  

    82.购买农药可否索要票据？  

    农药经营单位、网点及农药使用者购买农药时，有权向供货单位

索取购货票据。  



    83.违法《四川省农药管理条例》，造成农药中毒、环境污染、药

害等事故或其它经济损失的，应当如何处理？  

    受损失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向违法使用者、违法经营者或违

法生产者索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4.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哪些农作物？  

    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并且不得用于防治卫生

害虫。  

    85.哪些农药属于假农药？  

    （一）以非农药冒充农药或者以此种农药冒充他种农药的；  

    （二）所含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与标签或者说明书上注明的农

药有效成份的种类、名称不符的。  

    86.哪些农药属于劣质农药？  

    （一）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  

    （二）失去使用效能的；  

    （三）混有导致药害等有害成份的。  

    87.生产、经营假农药、劣质农药的，将受哪些处罚？  

    有关部门将没收假农药、劣质农药，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10 倍

以下罚款；没有违支所得的，处以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农药登证、农药生产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8.可否用农药毒鱼、虾、鸟、兽等？  

    使用农药应当注意保护环境、有益生物和珍稀物种，严禁用农药

毒鱼、虾、鸟、兽等。  



    89.可否销售农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农副产品？  

    禁止销售农药残留量超过标准的农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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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管理法   

    第 1 条  

    为保护农业生产，消除病虫害，防止农药危害，加强农药管理，

促进农药工业发展，特制定本法。  

    第 2 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在直辖市为直

辖市政府；在县 (市) 为县 (市) 政府。  

    第 3 条  

    本法所称农药，系指成品农药、农药原体及增强成品农药药效之

制品。  

    第 4 条  

    本法所称成品农药，系指左列各款之药品或生物制剂：  

    一用于防除农林作物或其产物之病虫鼠害、杂草者。  

    二用于调节农林作物生长或影响其生理作用者。  

    三用于调节有益昆虫生长者。  

    四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列为保护农林作物之用者。  



    农药原体，可直接供前项各款使用，经主管机关核定公告者，视

为成品农药。  

    第 5 条  

    本法所称农药原体，系指用以制造前条第一项各款成品农药所需

之有效成分原料。  

    第 6 条  

    本法所称伪农药，系指农药经检查或检验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未经核准擅自制造、加工或输入者。  

    二掺杂或抽换国内外产品者。  

    三涂改或变更有效期间之标示者。  

    四所含有效成分之名称与核准不符者。  

    第 7 条  

    本法所称劣农药，系指经核准登记之农药经检查或检验有左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  

    一有效成分之含量与规定标准规格不符者。  

    二超过有效期间者。  

    三品质发生变化与规定标准规格不符者。  

    第 8 条  

    本法所称标示，系指标签及仿单。  

    第 9 条  

    本法所称农药制造业者，系指经营农药之制造、加工、分装与其

产品批发、输出及自用制造原料输入之业者。  



    前项农药制造业者，得兼营自制产品之零售业务。  

    第 10 条  

    本法所称农药贩卖业者，系指经营农药之批发、零售、输入及输

出业者。  

    第 11 条  

    农药非经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检验合格，核准登记发给许可证，不

得制造、加工或输入。  

    申请农药登记，应缴纳检验费；收费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 12 条  

    农药标准规格及农药检验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如有变更，

应于六个月前公告。    

    第 13 条  

    农药许可证应记载左列事项：  

    一许可证字号、登记年月日及有效期间。  

    二制造业或贩卖业者姓名或名称及住所。  

    三农药种类、名称、理化性状、有效成分及其他成分之种类及含

量。  

    四农药使用方法及其范围。  

    五其他有关农药应行登记事项。  

    前项记载事项，非经主管机关核准，不得变更。  

    农药标准规格变更时，有关农药许可证应于第十二条公告后六个

月内，申请变更登记。  



    第 14 条  

    农药许可证之有效期间为四年，于期满前六个月内，得申请中央

主管机关核准展延。但每次展延，不得超过四年。  

    前项许可证，在有效期间内，为维护国民健康，确保农药安全与

有效使用，中央主管机关得撤销之。  

    第一项之申请展延，得免检验。  

    第 15 条  

    农药许可证之申请、核发、补发、换发、展延、登记事项变更、

废止及农药标示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前项许可证之申请、核发、补发、换发或展延，应缴纳证照费；

其证照费数额，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 16 条  

    农药制造业者应设农药工厂，除依有关法令办理工厂登记外，并

应符合农药工厂设厂标准。  

    前项设厂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经济部、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定之。  

    第 17 条    

    经核准设立之农药工厂，于订购机器设备后，得申请购买所需之

试车原料。  

    第 18 条  

    农药原体之输入，限由农药制造业者申请。  

    第 19 条  



    输入农药，专供试验研究、教育示范或紧急防治之用，经中央主

管机关核准者，不受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第 20 条  

    农药制造业者，制造专供输出之农药，得按照国外买方订购之要

求，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受第十一条核准登记及第十二条农药

标准规格之限制。  

    第 21 条  

    农药制造业者制造之农药原体，以售予农药工厂为限。  

    环境卫生用杀虫剂制造工厂需购农药原体时，得经中央主管机关

核准，不受前项规定之限制。  

    第 22 条  

    农药贩卖业者，应向当地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申请，经审

查合格，核发农药贩卖业执照后，始得登记营业；其申请审查之相关

规定，由该管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定之。  

    申领农药贩卖业执照，应缴纳证照费；其证照费数额，由中央主

管机关定之。  

    剧毒性成品农药之批发或零售，主管机关得指定依第一项登记之

农药贩卖业者经营之。  

    农药贩卖业者，应置专任管理人员；管理人员资格条件，由中央

主管机关定之。  

    第 23 条  

    农药贩卖业者，不得将原包装成品农药拆封贩卖。  



    第 24 条  

    农药贩卖业者，不得贩卖未黏贴或未加印标示之农药。  

    第 25 条  

    农药贩卖业者，歇业或登记事项变更时，应于歇业或变更后十五

日内，申报当地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  

    农药贩卖业者，停止营业一年以上或歇业者，其农药贩卖业执照

应予撤销。但停业有正当事由经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26 条  

    剧毒性成品农药之名称，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  

    第 27 条  

    剧毒性成品农药之售卖，应登记购买人姓名、住址、年龄及身分

证统一编号；其贩卖，应依中央主管机关之规定。  

    第 28 条  

    农药制造业或贩卖业者，应备具帐册，就农药种类分别记载其生

产、输入、购入及销售数量，以备主管机关查核。  

    帐册应保存三年。  

    第 29 条  

    农药制造业或贩卖业者，对其生产或贩卖之农药，不得超越登记

内容范围，从事虚伪夸张或不正当之宣传或广告。  

    农药制造业或贩卖业者，登载或宣播广告时，应于事前将所有文

字、画面或言词，申请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并向传播机构缴验核准之

证明文件。  



前项之申请审查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 30 条  

    农药制造业或贩卖业者，所雇用之推销人员，应向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登记，并取得身分证明。  

    前项登记规定，由该管直辖市或县 (市) 主管机关定之。  

    第 31 条  

    经核准进口之农药原体，限于自用，不得转让。但经中央主管机

关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32 条    

    成品农药之分装，限由具备同一剂型设备之农药工厂为之。  

    第 33 条  

    试验研究中之农药，不受第十一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  

    第 34 条  

    农药贩卖业者，如兼营其他业务，应将农药隔离陈列贮存。  

    第 35 条  

    剧毒性成品农药应以专橱加锁贮存，置于安全地点。  

    第 36 条  

    农药之使用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 37 条  

    农药之运输、仓储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交通部定之。  

    第 38 条  

    主管机关得派农药检查人员，进入农药制造业或贩卖业者之营业



告。  

    农药检查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 39 条  

    农药检查人员执行前条任务时，应出示身分证明；抽取样品时，

应给付价款。  

    第 40 条  

    查获涉嫌之伪农药或劣农药须经抽样鉴定者，应先予封存，由厂

商出具切结保管。  

    前项抽取之样品，应尽速鉴定及处理；其期间自查获之日起，最

多不得超过二个月。  

    第 41 条  

    检举或协助查缉伪、劣农药者，主管机关，除对检举人，并协助

人之姓名及身分等保守秘密外，并应给予奖励；其办法由中央主管机

关定之。    

    第 42 条  

    农药制造业或贩卖业者，曾依本法处以刑罚或罚锾；再次违反者，

主管机关得撤销其有关证照。  

    第 43 条  

    制造、加工或输入伪农药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万

元以下罚金。  

    前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 44 条  

    制造、加工或输入劣农药者，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锾。  

    第 45 条  

    明知为伪农药，而贩卖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储藏或为之分装者，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五万元以下罚金。  

    因过失犯前项之罪者，处拘役或科二万五千元以下罚金。  

    第 46 条  

    贩卖、分装或意图贩卖而陈列、储藏劣农药者，处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罚锾。  

    第 47 条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因执行业务，犯第四十三条或第四十五条之罪者，除依各该条规定处

罚其行为人外，对该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各该条之罚金。  

    第 48 条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锾：  

    一违反第十四条之一或中央主管机关依第十五条第一项所为之规

定之一者。  

    二违反第十六条第二项所定之农药工厂设厂标准或依第二十一条

之一所定之农药委讬加工管理办法之一者。  

    三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至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九条、第

二十九条之一或第三十二条规定之一者。  

    四违反中央主管机关依第二十七条所为之贩卖规定者。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检查人员依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之检查者。  

    有前项第二款之情形者，主管机关得通知限期改善；逾期不改善

者，并得停止其部分或全部制造。  

    第 49 条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处五千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罚锾：  

    一将成品农药批发予未依本法登记或指定之农药贩卖业者。  

    二违反第十三条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十八条、第三

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或第三十五条规定之一者。  

    三擅将第十九条或第三十三条所规定专供试验研究或教育示范之

农药出售者。  

    四违反第二十七条规定，应登记事项而不登记者。  

    五违反第三十六条或第三十七条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办法者。  

    第 50 条  

    （删除）  

    第 51 条  

    依本法所处之罚锾，拒不缴纳者，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第 52 条  

    本法所定之罚锾，由各级主管机关处罚之。  

    第 53 条  

    依本法查获之伪农药及制造、加工、分装之器械、原料，依刑法

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没收之。  

    依本法查获之劣农药，没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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